
学生运动参与成绩评定说明表

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       年级      班级         同学（学籍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），2023-2026学年运动参与成绩情况如下：

	序号
	项目
	参与成绩评定
	成绩分值填写说明

	学年
	七年级
	八年级
	九年级
	

	学期
	第一学期
	第二学期
	第一学期
	第二学期
	第一学期
	第二学期
	

	1
	体育课堂参与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（一）第1至4每个项目按学期评定，每学期满分各为0.2分，根据《运动参与评价标准表》和学生平时运动参与情况，每空可填0.2分、0.1分或0分；

（二）第5项目按学年评定，每学年满分各为0.4分，根据《运动参与评价标准表》和学生体育竞赛参与情况，每空可填0.4分或0分。

	2
	大课间体育活动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

	3
	眼保健操活动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

	4
	课外体育活动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    分
	

	5
	体育竞赛     
	     分
	     分
	     分
	

	学生年度运动参与成绩评定（分数）
	合计：         分
	学生运动参与成绩总分为6分。


县区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 

注：根据《珠海市教育局关于印发<珠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珠教体〔2025〕11号）规定，（一）外地返珠学生如无在当地就读期间的运动参与成绩或体质测试成绩，或者无法提供上述两类成绩的，其体育素养综合评价成绩按照我市相应项目的平均分予以认定；（二）往届学生只计算现场体育统一考试成绩，其体育中考成绩＝体育统一考试三个类别项目现场考试成绩总得分的平均分（平均分超过100分的按100分计）×60%，不需提供运动参与成绩或体质测试成绩。

运动参与评价标准表
	类别
	项目
	明细与要求
	备注

	运动

参与

情况
	（1）体育课堂参与
	每周3节，每节课40-45分钟，除特殊原因外，每学期参加次数达2/3及以上计满分；次数在1/3至2/3之间计一半分数，次数在1/3以下计零分；
	因不可抗拒因素导致不能参加学习或锻炼的，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

	
	（2）大课间体育活动
	每天1次，每次不少于30分钟，除特殊原因外，每学期参加次数达2/3及以上计满分；次数在1/3至2/3之间计一半分数，次数在1/3以下计零分；
	

	
	（3）眼保健操活动
	每天1次，除特殊原因外，每学期参加次数达2/3及以上计满分；次数在1/3至2/3之间计一半分数，次数在1/3以下计零分；
	

	
	（4）课外体育活动
	每周不少于1次，每次不少于30分钟，除特殊原因外，每学期参加次数达2/3及以上计满分；次数在1/3至2/3之间计一半分数，次数在1/3以下计零分；
	

	
	（5）体育竞赛
	每学年至少参加1次班级（选项班）以上的比赛（特殊原因除外）计满分；没有参加比赛的不得分。
	



